
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涉及裁罰競合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98年3月26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09804516470號、交
通部交路字第0980002219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7點

中華民國101年4月2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10104530200號、交路字第10
100094901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7點，並自即日生效

1、 為處理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裁罰競合案件，訂定本原則。

2、 裁處機關如下：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公路監理機關（在臺北市、高雄市等直轄市為交通裁

決單位，其餘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所屬監理所及轄站）。
（2） 使用牌照稅法：稅捐稽徵機關。

3、 下列情形，為一行為同時違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裁罰競合，惟仍應就個案具體情
節認定：
（1） 報停、繳銷、註銷、吊銷、吊扣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經查獲，應依使

用牌照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裁處之案件。

（2） 交通工具移用牌照經查獲，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三十一條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裁處之案件。

（3） 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改設座架，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
及使用牌照稅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裁處之案件。

其他依使用牌照稅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裁罰案件，經個案具體情節認定，
係一行為同時違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裁罰競合者，應依本原則之作業規定辦理。

4、 前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裁處管轄權認定標準如下：
（1）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未達新臺幣一萬零八百元者：由公路監理

機關管轄。
（2）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超過新臺幣一萬零八百元者：由稅捐稽徵

機關管轄。
（3）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為新臺幣一萬零八百元者：應依行政罰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由處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前點第一項第三款裁處管轄權認定標準如下：
（1）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未達新臺幣九千六百元者：由公路監理機

關管轄。
（2）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超過新臺幣九千六百元者：由稅捐稽徵機

關管轄。
（3） 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裁罰，法定罰鍰額為新臺幣九千六百元者：應依行政罰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由處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5、 稅捐稽徵機關及公路監理機關查獲或受理移送違規案件，應即依第四點規定之認定原則
確定管轄權，其無須移轉他機關者，應依規定處理；其須移轉他機關者，應儘速將相
關資料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處理。

6、 一行為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且裁處
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稅捐稽徵機關及公路監理機關查獲或受理移送違規案件，經依第四點規定之認定原則
確定須移轉他機關者，其應受沒入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由各該管轄機關分別裁處之。



7、 本原則裁罰競合案件所需資料，稅捐稽徵機關及公路監理機關應互相通報及傳輸，並逕
行註記於相關檔案或資訊應用系統。


